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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建议改称“汉语”为“国语” 
（《环球时报》2015 年 8 月 27 日第 14 版） 

马戎 

 

    近日在一个会议上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谈起“汉语”用法的利弊问题，他认为应该改称

“国语”，因为“汉语”在多个少数民族语言中表达的直接意思就是“汉族的语言”，政府提倡

学习双语，就被理解为要求少数民族学习“汉族的语言”。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被汉族“同化”

的问题。 

    其实在今天的中国，回、满、赫哲、土家、锡伯、畲族等族绝大多数人口讲汉语。壮、白、

撒拉、东乡、苗、瑶、蒙古、土、保安、羌、仫佬等族中有很大比例的干部民众通用汉语。汉语

文在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史和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已经在事实上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族际共

同语”和“国家通用语”，把今天的“汉语”顾名思义地看作只是“汉族的语言”是一种十分偏

狭的理解。长期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双语教学中对汉语的提法是“汉语普通话”，这是把普通

话与汉语方言做了区别，但仍然强调的是“汉语”。 

    去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中，在谈到双语教育时，提法已经改为“国家通用语言”。但

是社会各界对此的关注不够，在电视新闻、报纸杂志中仍在大量使用“汉语”一词，如有的报纸

宣传少数民族“学好汉语，有利就业”，国外的孔子学院也在讨论“外国学生如何学好汉语”。

今后这些提法应尽快统一起来。“国家通用语言”的提法是十分准确的，指的就是全体国民通用

的工具性语言文字，但是在口头表达中稍长了一些，不如在许多日常场合下进一步简化为“国语”。

这一调整有几个好处： 

    一是使我国回族、满族等在语言方面的传统提法从“通用汉语”改为“通用国语”，名正而

言顺。 

    二是有自己母语和文字的少数民族学生在各级学校和双语教育中所学习的是“国语”。译成

少数民族语言就是学习“国家通用语言”而不是目前所译的“汉族的语言”，有利于少数民族在

观念上准确地理解“国语”。 

    三是与台湾的用语建立连接。民国时期把汉语学习称为“国语”，1932 年叶圣陶、丰子恺

编的《开明国语课本》近期在大陆一度十分流行。1949年后，台湾一直在推行“国语”教育，这

是建立台湾民众对中国认同的文化基础。 

    四是对海外的“汉语”教学起到重新“正名”的作用。教育部下属有“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

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下级机构是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一些相关的社团组织如“世

界汉语教学学会”等也由“汉办”指导，其职能是“对外汉语教学和汉语国际推广”。但是，国

外学生学习的“汉语”，译成英文是Chinese（language），直译是“中国的语言”。很显然，把

Chinese（language）译成“汉语”，给外国学生留下的认知就是“汉”就是“中国”，那么藏、

维吾尔、蒙古等民族的语言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呢？这无疑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如果海外推动的

是“国语（中国国家通用语言，Chinese language）”教学，就没有问题了。藏、维吾尔、蒙古等

民族的语言当然是中华民族语言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不是“国家通用语言”。从这个思路出发，

也许教育部的“汉办”需要考虑更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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